
1988 年 8 月 26 日

第 620(1988)号决议

安全暹事会，

回顺其1988年 5 月 9 日第612(1988) 号决议，

审议了秘书长为调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伊拉克

冲突中关千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而指派的调查团 1988

年 7 月 20 日和25 日及 8 月 2 H 和 19 日的报告，＠

对各调查团的结论认为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伊

拉克的冲突中有继续使用化学武器情事，针对伊朗人

而使用化学武器的规模比以前更为猛烈、更为频繁，

表示裸为悚愕，

对将来可能使用化学武器的危险表示深为关切，

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正在就全面有效禁止化学武

器的发展、生产和储存并将其销毁问题进行的谈判。

＠《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，第四十三年， 1988 年 7 月、 8

月和 9 月份补编:>, S/20060 和 Add. 1 、 S/20063 和 Add. 1 和

S/20134 号文件。

决心加紧努力，制止现在和将来违反国际义务而

使用化学武器的一切行为，

I. 坚决谴贵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伊拉克冲突

中违背1925年 6 月 17 日在日内瓦签订的«关于禁止在

战争中使用窒息性、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

议定书》等所规定的义务和违反安理会第612<1988)号

决议而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；

2. 鼓励秘书长在任何会员国提请其注意有关可

能使用化学和细菌（生物）或毒性武器从而可能违反

1925年«日内瓦议定书万或习惯国际法的其他有关规则

的指控时，立刻进行调查，以期确定事实真象，并报

告调查结果；

3. 戛求所有国家继续执行、建立或加强对用于

生产化学武器的化学产品的严格输出管制，尤其是管

制输往已经确定或有充分理由认为其违反国际义务曾

经使用化学武器的冲突当事方，

4. 决定将来如发生违背国际法而使用化学武器

的任何情况，无论在何地使用和何人使用，立即参考

秘书长进行的调查，根据《联合国宪章》审议采取适当

和有效的措施。

第 2825 次会议一致逞过。

1988 年 3 月 11 日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

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

决定

1988年 3 月 17 日，安理会第2800次会议决定邀请玻利维亚、哥伦比亚、哥

斯达黎加、厄瓜多尔、圭亚那、墨西哥、尼加拉瓜、巴拿马、秘鲁、西班牙、

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代表参加讨论题为 “1988 年 3 月 11 日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

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(S/19604)”＠的项目，但无表决权。

在间次会议上，安理会还决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，向给予殖民地国

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代理七席发出邀请。-
＠见《安个 .f11! ， j|．会正式记录，布四 I· 气年， 1988 什 1 月、 2 月和 3 月份补编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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